
 

在泰国解除劳动关系时重点注意事项介绍  
 

根据泰国《劳动法》，通过法定事由和无法定事由解雇的后果是不

同的。因此，“雇主因解雇而需要向雇员支付多少法定款项？”成为

所有雇主雇员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以下是雇主和雇员在终止或被终止劳动关系时需要考虑的要点。 

 

▼法定事由 
 

泰国《民商法》第 583 条规定，如果雇员故意不服从或习惯性忽

视雇主的合法指令、旷工、严重渎职或其他不符合应尽和忠实履行

职责的行为，雇主有权在不通知或不给予补偿的情况下解雇该雇

员。 
 

此外，泰国《劳动法》第 119 条还规定了以下法定事由： 
 

(1) 不诚实履行职责或故意对雇主犯下刑事罪行的； 
(2) 故意对雇主造成损害的； 
(3) 因过失行为对雇主造成重大损害的； 

(4) 在雇主发出书面警告后，仍然违反雇主的合法和公正的工作规

则、条例或命令，然情节严重不需要给予警告的除外； 

(5) 无正当理由连续 3 个工作日旷工，无论其间是否有假期；及 

(6) 被法院的最终判决判处监禁。 

 

基此，如果雇员符合上述情形，雇主可以法定事由终止与雇员的雇

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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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雇主以法定事由终止与雇员的雇佣关系，泰国

《劳动法》要求雇主必须在解雇函中详细说明这些原因，否则雇主

在事后无法主张该法定事由。 

 

▼法定应付款项 
 

无论是否因法定事由终止与雇员的雇佣关系，雇员有权获得如下法

定应付款项： 

 
 法定应付款项 有法定事由 无法定事由 

1 直至最后一个工作

日的工资 
✓ ✓ 

2 代通知金 X ✓ 

3 遣散费 X ✓ 

4 未休年假 仅支付累计未使
用的年假 

需支付累计未使用
的年假和按比例支
付当年的未使用的

年假 

5 其他款项                         

（如有） 
（如有） （如有） 

6 不公平解雇的 补偿金 由法院决定 

 

各项细节如下： 
(1) 工资 
工资是指雇主和雇员共同同意为完成工作而支付的款项，无论其名

称如何。最高法院的几个判决都规定每月向雇员支付的固定款项将

被视为雇员工资的一部分。 
 
(2) 代通知金 
根据泰国《劳动法》第 17 条的规定，如果雇主想要终止雇佣关

系，必须提前在工资支付日之前或支付工资当日向雇员发出解雇通

知，解雇将在下一次工资支付日生效。即，雇主必须提前至少一个

工资支付周期向雇员发出解雇通知。 

 
例如：如果每月的工资支付日期是每月的 26 日，则雇主必须在

2022 年 1 月 26 日之前通知雇员解雇，并要求雇员在 2022 年 2

月 26 日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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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遣散费 

根据泰国《劳动法》第 118 条的规定，雇主必须按照以下费率向

无故被解雇的雇员支付遣散费： 

 
雇用期 遣散费率 

少于 120 天 无遣散费 

120 天或以上，但少于 1 年 30 天 

1 年或以上，但少于 3 年 90 天 

3 年或以上，但少于 6 年 180 天 

6 年或以上，但少于 10 年 240 天 

10 年或以上，但少于 20 年 300 天 

20 年以上 400 天 

 

进一步来说，雇佣终止是指雇主不允许雇员继续工作并且不向雇员

支付工资的行为，无论终止的原因是雇佣协议终止还是其他原因。

此外，这也适用于因雇主无法继续经营业务而使雇员未工作和雇主

不向其支付工资的情况。 

 

(4) 未休年假 

根据泰国《劳动法》第 67 条的规定，如果雇主在没有法定事由的

情况下解雇雇员，则雇主必须向雇员支付未休年假的补偿金（包括

当年未休的年假以及前一年累积的年假）。 

 

(5) 不公平解雇的补偿金 

一般而言，无法定事由的雇佣终止可能导致不公平解雇。尽管雇主

已支付了法定应付款项，包括直至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工资、遣散

费、代通知金以及未休年假的工资，雇员如果认为解雇不公平，可

以向劳动法院起诉雇主。 

 

如果劳动法院认为终止雇佣是不公平的，则可以判决雇主以相同的

条件重新雇用该雇员。或如果劳动法院认为重新雇用是不可行的，

则可以判决雇主向雇员支付额外赔偿，即不公平解雇的补偿金。不

公平解雇的补偿金数额将由劳动法院根据《泰国劳动法庭设置暨劳

动诉讼法》第 49 条，在考虑了雇员的年龄、服务年限、实际情况

以及解雇的原因后确定。 

 



根据实务经验，法院通常会根据雇员的服务年限来确定补偿金数

额，标准为雇员每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的补偿金。例如，如果雇员

为雇主工作了三年，则劳动法院会判决支付雇员三个月的工资作为

不公平解雇的补偿金。 

 

▼泰国的解雇程序 
 
本节主要讨论无法定事由的解雇，其解雇程序比有法定事由的解雇

更为复杂。以下是雇主在泰国《劳动法》项下的初步义务，但并不

是一个详尽的清单。除了以下流程外，雇主还可以根据雇主的政策

和协议进行其他流程。 
 
(1) 送达书面解雇通知 
解雇通知应以书面形式发出，并写明解雇的具体内容、理由和日

期，从而使解雇通知具有法律效力。 
 
(2) 提前通知雇员 
根据泰国《劳动法》第 17 条的规定，解雇通知必须在至少一个工

资支付周期前提前发给雇员，否则雇员必须支付代通知金。 

 
(3) 支付法定应付款项 
泰国《劳动法》规定，雇主必须在解雇日后的三天内支付工资和加

班费。而其他补偿金，例如遣散费、代通知金、未休年假的工资

等，则必须在解雇日支付。 

 
(4) 开具代扣代缴税款证明 
根据泰国《税收法》的规定，雇主有责任就从解雇补偿金中扣除代

扣代缴税款后支付给雇员的补偿金开具代扣代缴税款证明。 

 
(5) 开具工作证明 
根据泰国《民商法》第 585 条的规定，应雇员的要求，雇主必须

向其开具工作证明，以证明他们为雇主工作的年限和工作细节。 
 

 

 



 

  

 
 

(6) 结束公积金（如有） 
雇主必须将解雇通知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将根据《公积金法》第

23 条的规定，在其会员资格终止后的 30 天内，根据基金章程的

规定向该雇员支付公积金，除非员工另行通知基金经理。 
 
(7) 归还雇主财物 
对于雇主的财物，例如制服、识别证、医疗保险等，均受雇佣合同

的约束。通常情况下，这些物品需要在最后一个工作日归还给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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